
房屋及規劃㆞政局局長孫明揚 
有關房屋政策的聲明 

 
 
主席： 
 
 

自七月㆖任以來，這是我第㆒次在立法會向議員闡述特區政府房屋政策的方

向、理念及原則。我希望藉 今㆝發言，理順各項政策目標、策略和措施，重新釐清

政府的角色和定位，務求社會各界及廣大市民能夠清楚了解未來房屋政策的大方向。 
 
 
房㆞產與經濟和民生關係密切 
 
 
2. 房㆞產市場是香港整體經濟的重要支柱，與民生息息相關。在過去五年，房㆞

產與建造業平均佔本㆞生產總值約百分之十㆕。對不少市民來說，房屋亦是他們主要

的藏富工具。 
 
 
3. 近年來，雖然經濟轉型、失業率高企，但是香港的經濟基礎還是穩健的，今年

的本㆞生產總值還在增長㆗。然而，在通縮持續、內部消費疲弱、外圍因素不明朗及

房屋供過於求的情況㆘，物業市場受到很大的壓力。 
 
 
4. 目前，香港的整體樓價已由㆒九九七年㆘調超過六成，成交量亦大幅減少。私

㆟住宅樓宇的淨資產值㆘滑，阻礙經濟復甦。過去數年，置業者手㆖的物業亦變為負

資產。行政長官對此深表關注，為了振興深受通縮打擊的經濟，他指示房屋及規劃㆞

政局就特區的房屋政策進行全面檢討，以期恢復市民對房㆞產市場的信心。 
 
 
房屋政策的定位 
 
 
5. 過去幾個月，我和同事全面檢討了整體房屋、規劃和土㆞政策，以及政府㆒向

沿用的幾個政策目標。我們亦諮詢了有關界別、學者、政黨、房委會、房協、關注團

體、居民代表等，他們的寶貴意見給了我們很大啟發。在這裏，我要向社會各界㆟士

表示謝意。 
 
 
6. 我們認為，政府堅守㆒貫政策，為有需要家庭提供租住公屋的同時，應該退出

作為發展商的角色，停止興建和停止出售實物的資助公營房屋，以及大幅減少在整體

房㆞產市場所佔的供應比例。政府同時要針對房㆞產市場嚴重失衡的情況，對症㆘

藥，重建市民及投資者對房㆞產市場的信心。 
 
 



提供租住公屋的目標 
 
 
7. 無可置疑，社會的共識是要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他們可以負擔的租住房屋。過去

五年，政府不斷在這方面投放資源，公屋輪候冊㆖的家庭數目已由㆒九九七年的十五

萬銳減至現時九萬的低水平，輪候租住公屋的時間亦由平均超過六年縮短至平均少於

㆔年。我在此承諾，政府會㆒如既往，繼續為沒有能力租住私㆟樓宇的低收入家庭提

供租住公屋，並致力維持輪候時間於平均㆔年的水平。 
 
 
自置居所比率 
 
 
8. ㆒向以來，政府積極提高本港的整體自置居所比率。由㆒九九七年至今，㆓十

六萬個家庭得到政府資助成為業主；自置居所比率也由百分之五十㆖升至百分之五十

六：其㆗私㆟樓宇自置居所的比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五，公營資助房屋亦有百分之㆔十

六。與其他先進國家和㆞區相比，本港的整體自置居所比率毫不遜色。 
 
 
9. 過去五年，香港經濟情況及房㆞產市場都經歷了很大的轉變。我們明白到，在

目前的情況㆘，市民置業與否應以個㆟的意願和負擔能力為依歸。因此，政府當年制

訂的長遠置業指標，希望整體自置居所比率在㆓○○七年達到百分之七十，在今時今

日的情況㆘，已毋須再保留。 
 
 
政府提供的資助房屋機會 
 
 
10. 過去，政府曾根據長遠房屋需求的預測，承諾每年提供五萬個房屋資助機會，

其㆗約㆒半是新的租住公屋或租金津貼，其餘是按適當比例提供的資助自置居所或置

業貸款。 
 
 
11. 今後，政府的公營房屋計劃會集㆗照顧低收入家庭的居住需要，每年興建多少

租住公屋單位，將根據實際的需要來調整，並以維持㆔年平均輪候時間為準則。至於

置業資助計劃的名額，亦應按照每年的實際需求及房委會的資源，不時靈活㆞調整。

換言之，政府提供的資助房屋機會，會根據市民的實際需求而定，數目可增可減。因

此，我們認為只要落實以㆖承諾，便毋須再特別訂定㆒個數目，作為每年要提供資助

的目標。 
 
 



要落實的㆔大方向 
 
 
12. 歸納而言，我們會落實以㆘㆔方面的工作 - 
 
 

(㆒) 政府的資助房屋政策，應 重幫助那些沒有能力租住私㆟樓宇的低收入

家庭，為他們提供租住公屋； 
 
 
(㆓) 政府今後的主要角色應集㆗於供應土㆞及提供租住房屋資助兩方面，並

應盡量退出其他房屋資助計劃，把干預市場的程度減至最低;及 
 
 
(㆔) 政府必須維持㆒個公平和穩定的環境，讓房㆞產市場能夠持續健康發

展。政府應根據市場需求供應土㆞，並提供有優良配套的基建設施。至

於私㆟樓宇的建成量，則應由市場按需求決定。 
 
 
落實措施、治標治本 
 
 
13. 我們釐清房屋政策的定位和方向後，曾對目前情況和未來發展作出全面而仔細

的研究，結果決定實行㆘列九項與土㆞供應、公營房屋興建計劃、資助方式等有關的

措施。這些措施都是針對問題所在，以期達到既治標亦治本的效果。 
 
 
(㆒) 土㆞供應 
 
 
14. 首先，在土㆞供應方面，政府除了有責任提供足夠土㆞以應付市場需求外，亦

應在樓宇供應遠遠高於需求，市場出現失衡的情況時，靈活㆞調整土㆞供應策略。過

去數年落成但尚未售出的私㆟住宅單位約有㆓萬餘個，而將於未來兩年落成、但現已

取得預售樓花同意書可隨時發售的單位，則約有㆔萬餘個。然而，過去數月顯示，市

場的需求郤持續疲弱，吸納量顯著減慢。為了紓緩現時私㆟住宅單位供求嚴重失衡的

情況，政府決定停止定期拍賣土㆞，並取消本財政年度內餘㆘的兩次土㆞拍賣。同

時，政府亦會暫停「勾㆞表」制度至㆓○○㆔年底。之後，新土㆞只會以勾㆞方式提

供。 
 
 
15. 當然，以㆖的措施會產生干預市場的作用，但我們認為，現時房㆞產市場已經

出現非常的情況，因此，政府有必要在未來的㆒年內採取非常的措施，盡快及盡量恢

復市民對房㆞產市場的信心。 
 
 



(㆓) 鐵路土㆞  
 
 
16. 對於兩間鐵路公司的住宅發展項目，社會㆖經常有㆟批評，鐵路公司不應以發

展公共運輸系統的身分，參與房㆞產活動，與私㆟發展商競爭。他們亦認為鐵路公司

的發展項目，規模㆒般較為龐大，對市場造成影響。 
 
 
17. 我們必須緊記，政府已經把正在興建的鐵路沿線物業發展權批給有關鐵路公

司。但政府為確保房㆞產市場能夠持續健康發展，會加強與兩間鐵路公司的聯繫，協

調有關土㆞招標的步伐和時間。政府亦會採取適當措施，使兩間鐵路公司發展的物

業，能夠根據實際需求有秩序㆞推出市場。政府已經與兩間鐵路公司達成共識，由現

在至㆓○○㆔年底將不會有土㆞招標，進行鐵路沿線物業發展項目。 
 
 
(㆔) 租住公屋興建計劃  

 

 
 
18. 為維持輪候公屋時間在平均㆔年的水平，政府目前預計，未來數年內，每年將

需要興建約㆓萬多個租住公屋單位。當然，實際的建屋量必須視乎低收入家庭的住屋

需求、公屋住戶的流通量，以及租金津貼計劃是否獲得市民普遍接受。我們會密切監

察各項因素的發展，制定㆒個逐年延展的建屋計劃，每年作出調整，以落實政府對有

真正需要㆟士的承諾。 
 
 
(㆕) 居者有其屋計劃 
 
 
19. 近年，隨著物業價格㆘滑，居屋和私㆟樓宇市場出現了重 的情況。為了回應

市場的變化，房委會在過去數年已經採取㆒系列措施，包括大幅削減居屋的興建量，

以及將單位轉為租住公屋，並先後在㆓○○○年和㆓○○㆒年暫停出售居屋。 
 
 
20. 目前，私㆟物業市場供求嚴重失衡，價格出現惡性競爭，居屋和私㆟市場重

的情況，日益嚴重。居屋的優點與價值正逐漸消失，對市民的作用及吸引力亦已減

退，居屋認購率更跌至歷史新低。我們認為政府應盡快退出私㆟房㆞產市場，讓市場

回復平衡。因此，政府將會向房委會建議，除了出售少量剩餘及回購的單位給綠表申

請者之外，應由㆓○○㆔年起無限期停售居屋，同時停建居屋。至於已落成和興建㆗

的居屋單位，則會在不與私㆟市場直接競爭的原則㆘，改作其他居住用途。 
 
 
(五) 資助置業貸款計劃  
 
 
21. 儘管停建及停售居屋，房委會仍會推行置業貸款計劃，幫助符合資格的低收入

家庭置業。這個計劃除了幫助公屋居民改善居住環境外，還會維持公屋租戶的流動



性，促進公營房屋循環分配，物盡其用。再者，與實物房屋相比，置業貸款的好處是

彈性較高，房委會可按每年的實際需求調整資助名額，避免出現供求錯配時不能靈活

調配資源的情況。 
 
 
22. 當然，我們承認，政府提供置業貸款，在某程度㆖可以說是㆒種干預市場的行

為。然而，基於以㆖原因，我們認為，繼續推行資助置業貸款計劃，目前仍有必要。

我們日後會檢討這個計劃。 
 
 
(六) 混合發展等計劃  

 

 

 
 
23. 政府在檢討房委會和房協與發展商共同進行的發展項目後，相信這類計劃必須

由市場全權發展，才能為整體社會帶來最大的經濟效益。因此，我們會全面停止推行

混合發展計劃和房協的資助自置居所計劃，並向房委會建議終止私㆟參建計劃。政府

會與房委會和房協研究可否將已經和將會落成的單位改作其他用途。 
 
 
(七) 租者置其屋計劃 
 
 
24. 租者置其屋計劃至今已推行五年，其間，房委會撥出了近十㆔萬㆕千個公屋單

位供租戶認購。推行這個計劃的原意，是協助㆒些未能負擔私㆟樓宇的公屋租戶置

業，並藉此減輕房委會支付營運成本的重擔。經驗顯示，推行這個計劃的結果是：政

府㆒方面要把公屋出售，另㆒方面郤要不斷興建租住公屋，以作補充。這明顯與我們

要善用公共資源的目標，背道而馳。再者，把大量平價單位推出發售，亦會衝擊物業

市場，尤其是㆓手市場。 
 
 
25. 綜觀而言，為了保持㆒定數量的租住公屋單位，以便長期滿足合資格家庭的需

求，也為了貫徹政府退出房㆞產市場的方向，政府會向房委會建議，除已經發售和已

宣布將於明年推出的第六期計劃外，應該終止租者置其屋計劃。有意置業的公屋居

民，可利用房委會提供的置業貸款計劃在私㆟市場購買居所，或在居屋第㆓市場購買

不用即時補㆞價的居屋單位。 
 
 
(八) 租住權管制 
 
 
26. 此外，在私㆟房㆞產市場方面，目前住宅樓宇供應充裕，租客的議價能力相對

提高。相反㆞，業主收樓轉租手續郤極為繁複。《業主與租客(綜合)條例》於㆓十多年

前訂立，保障租住權的條文現在已經過時。為使私㆟租務市場回復自由運作，給業主

應有的彈性及自主權，減少收樓及轉租的難度，政府會全面檢討《業主與租客(綜合)條
例》，目的是盡量全面放寬私㆟樓宇的租住權管制，減少干預私㆟合約的情況。這樣

做除了令私㆟租務市場更活躍及對投資者更為吸引外，還可以為政府倡議的租金津貼



計劃提供更多私㆟租住單位，供租客選擇，可說㆒舉兩得。我希望在明年將修訂《業

主與租客(綜合)修例》的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。 
 
 
(九) 控制樓宇炒賣措施  
 
 
27. 九十年代初期，樓價 升，炒賣活動熾熱，政府實行了㆒系列打擊炒賣樓宇的

措施，保障消費者利益。這幾年來，隨 樓市變化，政府已放寬或取消大部分的措

施。我們亦藉這個機會檢討了這㆒環節。除了保留有關保障消費者的規定外，我們建

議取消餘㆘的兩項控制炒賣措施，包括 - 
 
 

(㆒) 內部認購限制 - ㆞產市場經過多年的發展，限制內部認購的原意已失去

作用。預留給承建商作內部認購的單位其實都可讓外來用家選購，因此

這項限制已經過時；及 
 
 
(㆓) 每名買家只限購買㆒個住宅單位和兩個停車位的限制。 

 
 
結語 
 
 
28. 日後推行房屋政策以配合轉變時，我們堅信，公營房屋的作用應以滿足基本住

屋需求為主，置業方面則交由市場力量推動，政府不應與私㆟物業市場競爭，而㆒個

清晰、全面和貫徹始終的房屋政策，更是重建市民對房㆞產市場信心的起點。只有如

此，房㆞產市場才能暢順運作和健康發展，為香港經濟發展增添活力。 
 
 
29. 我想強調㆒點，我們並不期望實施㆖述措施便可以令所有問題迎刃而解。但我

們是有決心作出實際行動，我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，共同解決當前的困境。 
 
 
30. 謝謝。 


